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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卫生监督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深圳中广核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

院有限公司、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中

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贵英、牛东升、刘澜涛、郭泽钦、刘传业、李勇、石艳明、黄晓冬、刘洋、 

李富生、陈剑清、岳琳琳、丁晓文、康梦霄、曾粤、王会宁、翟贺争、郑昀、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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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低、中水平放射性废物处置场 

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核电厂低、中水平放射性废物处置场放射性废物包接收、贮存、转运、处置等工作过

程中的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 

本文件适用于低、中水平放射性废物包近地表处置设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9132 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近地表处置安全规定 

GB 11806 放射性物品安全运输规程 

GB 12711 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包安全标准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T 14056.1-2008 表面污染测定 第 1 部分：β发射体（Eβmax＞0.15 MeV）和α发射体 

GB/T 23466 护听器的选择指南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 

GBZ 98 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 

GBZ 128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 

GBZ 129 职业性内照射个人监测规范 

GBZ 159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T 189.7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高温 

GBZ/T 189.8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噪声 

GBZ/T 192.1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第 1 部分：总粉尘浓度 

GBZ/T 192.2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第 2 部分：呼吸性粉尘浓度 

GBZ/T 327 核电厂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标准 

WS/T 184 空气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 

NB/T 20185 压水堆核动力厂厂内辐射分区设计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放射性固体废物 radioactive solid waste 

以固体形式存在的放射性废物，包括受放射性污染而作废物处理的各种物件，以及放射性液体转变

成的固化体。 

 

废物包 waste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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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整备后的物件，包括废物体和容器，以及可能存在的吸收材料和衬里，以便符合搬运、运输、

贮存和（或）处置的要求。 

 

处置场 disposal site 

用于处置废物的设施，包括近地表处置场（含洞穴处置设施）等。 

4 基本要求 

核电厂低、中水平放射性废物处置场职业病防治应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为劳动者创

造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职业卫生标准、放射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落实职业

病预防控制措施，从源头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 

营运单位应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主要负责人对职业病防治工作全面负责。 

营运单位应设置或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组织，配备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建立、健全职业

病防治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救援预案；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按要求进行职业病危害

警示和告知、职业卫生培训、职业健康监护和个人剂量监测；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和劳动者职业健

康监护档案。具体可参照 GBZ/T 327 执行。 

营运单位应当配备与辐射类型和辐射水平相适应的检测仪器，包括个人剂量监测报警、固定式和

便携式辐射检测、表面污染检测等设备，其量程、能量响应特性和最小可探限值等性能应适应被测辐射

场，并经过计量检定或校准。 

营运单位应确保劳动者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接触水平符合 GBZ 2.1、GBZ 2.2 和 GB 18871 的要求，

并保持在合理可行尽量低水平。 

工作场所辐射水平要求 

4.6.1 废物包及运输车外表面周围剂量当量率参考控制水平应符合 GB 12711 和 GB 11806 的相关要

求。 

4.6.2 表面污染控制水平应符合 GB 18871 的相关要求。 

5 职业病危害因素 

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 

5.1.1 接收、贮存、转运和处置废物包中的放射性核素衰变过程产生的 β 和 γ 射线。 

5.1.2 样品采集、样品分析、吊具维护及沾污车辆清洗去污、废物包检查等过程中可能发生的 α/β 表

面污染。 

5.1.3 样品分析、沾污车辆清洗去污和废物接收间内等可能产生的放射性气溶胶。 

非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 

处置场运行和关闭过程中，存在和产生的非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包括粉尘、噪声、环境高温

和低温等。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 

核电厂低、中水平放射性废物处置场常规处置流程及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示例参见附录A和附录B。 

6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 

工作场所布局与分区 

6.1.1 工作场所布局 

6.1.1.1 处置场按功能设置应分为处置区和辅助设施区。 

6.1.1.2 处置区应避免存放无关设备，减少检修设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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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 辅助设施区按功能设置可分为废物包接收、检测及暂存区、检测实验室、器具去污区等，必

要时可配备车库。 

6.1.1.4 处置场应将工作场所分为放射性工作场所和非放射性工作场所。 

6.1.1.5 处置场入口与通道的布置，应保证物流顺畅；控制区应设置单独的物流出入口，按照放射性

和非放射性物品进行物品出入管理。 

6.1.1.6 放射性废物接收、检查、监测、暂存、转运路径应便捷。 

6.1.2 工作场所分区 

6.1.2.1 处置场放射工作场所应划分为控制区和监督区。应将需要专门的辐射防护手段或安全措施的

工作区域定为控制区，如处置区防护墙内部区域、辅助设施区接收站、检测及暂存区等。不需要专门的

辐射防护手段或安全措施但需要经常对职业照射条件进行监督和评价的区域定为监督区,如冷更衣室、

值班室等。 

6.1.2.2 处置场应根据预计的辐射水平和放射性污染水平，将控制区划分为不同的子区，或根据需要

设置临时辐射控制区，具体可参照 NB/T 20185 的分区要求。 

卫生出入口控制 

6.2.1 应设置控制区人员出入口和卫生通过间。出入口设置三角闸机或实体屏障等。 

6.2.2 卫生通过间入口应设置个人剂量计、电子直读式个人剂量计等个人监测设备，出口应设置有体

表和携出物品污染监测设备等，物品运出时需经过检测表面污染水平和辐射水平，并进行登记。 

6.2.3 卫生通过间入口应设置冷更衣室，出口应设置有缓冲间、污衣间、热更衣室、去污间等。 

6.2.4 卫生通过间应设置权限控制和单向门等安全措施，限制人员随意流动；应设置明显行进路线导

向标识或提示，采取措施保证冷更衣室与热更衣室的隔离。 

堆码原则 

6.3.1 单层码放宜放射性活度中间高四周低。 

6.3.2 单元码放宜放射性活度底部高上部低或里高外低。 

6.3.3 码放过程中适当考虑二次灌浆料的预留空间。 

6.3.4 码放过程中宜考虑吊运空间和可操作性。 

辐射屏蔽 

6.4.1 根据辐射源项及其危害程度，确定废物接收间、检测间、暂存间、处置区以及控制室等的屏蔽

设计。 

6.4.2 处置区域接收废物到未封盖前，应注意天空反散射的防护。 

远程操作及视频监控 

6.5.1 废物接收、检查和处置区域宜采用自动、远程操作的工艺技术，实现远距离测量、检查和处置

控制。 

6.5.2 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用于远程监视、检查废物的状况及废物接收、处置操作流程。 

通风 

6.6.1 可能产生或存在放射性气体或气溶胶的工作场所应设置通风设施，通风设施组织气流从放射性

污染可能性低的区域流向放射性污染可能性高的区域，保持放射工作场所负压以防止放射性气体交叉

污染。 

6.6.2 检测实验室宜设置通风橱，通风橱专用排风装置的风速不小于 0.5 m/s。对放射性污染可能性高

的区域可就近设置局部通风系统。 

报警装置 

6.7.1 对于废物处置操作过程使用的设备，应配备断电联锁报警装置，并考虑冗余控制，确保设备故

障期间废物的完整性。 

6.7.2 处置场所应设声光报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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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尘 

对于空隙充填和单元格封盖工序产生的粉尘，首先采用湿法抑尘的方式对尘源进行控制，降低人员

接触的粉尘浓度；在工艺允许的情况下，对产尘设备采用密闭措施，防止粉尘逸散；设置适宜的局部排

风除尘设施对尘源进行控制，确保劳动者接触水平符合GBZ 2.1的要求。 

减振降噪 

6.9.1 风机等产生噪声的设备宜单独布置在风机房，安装时采取减振措施，进出管道与设备之间采用

柔性连接，气体进出口设置消声器。 

6.9.2 泵房、风机房等产生噪声场所应采用吸声、隔音等措施，设计应符合 GBZ 1 的要求。 

防高低温 

6.10.1 集中控制室、值班室、各辅助生产控制室和休息室应根据需要设置集中空调系统或分体空调进

行降温，以满足夏季室温 26 ℃～28 ℃的要求。 

6.10.2 在炎热季节应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为工作人员供应含盐清凉饮料，保证工

作人员水盐代谢平衡，预防中暑的发生。当作业地点气温不低于 35 ℃时，应采取局部降温和综合防暑

措施，并应减少接触时间。 

6.10.3 凡近十年每年最冷月平均气温≤8 ℃的月数≥3 个月的地区应设集中采暖设施；＜3 个月的地区

应设局部采暖设施。 

标识标志 

6.11.1 在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醒目位置设置职业病危害警告标志。 

6.11.2 放射工作场所设置“当心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6.11.3 存在粉尘的场所设置“注意防尘”和“戴防尘口罩”警示标识。 

6.11.4 存在噪声场所设置“噪声有害”和“戴护耳器”警示标识。 

6.11.5 废物包外表面应有放射性标志和编号，放射性标志执行 GB 18871 规定，编号应符合 GB 12711 

的相关规定。 

6.11.6 在处置场场区和处置单元区增加永久性标志，标明废物处置的位置和相关注意事项；在处置场

场区边缘适当增加标志，标明场区界限和注意事项。 

个体防护措施 

6.12.1 处置场应为工作人员购置、配备、发放与预期的职业病危害水平相适应的个人防护用品，不得

随意降低个体防护装备的发放范围和标准。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地方和行业标准，并为正确使用这些

防护用品提供培训。 

6.12.2 放射工作人员进入控制区之前应依据工作内容穿戴相应的基本防护用品。 

6.12.3 放射工作人员进入有表面污染和放射性气溶胶风险的区域工作，应根据需要在基本防护用品

外加穿附加防护用品，如铅衣、铅围裙、纸衣、塑料鞋套、防毒面具、气衣、气面罩等。气衣和气面罩

每次佩戴前应做佩戴气密性检查。离开污染区时，一定要脱除附加防护用品，以免污染扩散。 

6.12.4 粉尘作业现场，工人应当正确佩戴呼吸防护用品。在佩戴呼吸防护用品时，要确保其紧密贴合

面部，不漏气。 

6.12.5 对采取工程技术措施仍达不到 GBZ 2.2 限值要求的，应按照 GB/T 23466 的要求为接触噪声的

作业人员配备护听器，护听器应具有足够声衰减值并佩戴舒适，应定期检查护听器使用和维护情况，确

保听力保护效果。 

6.12.6 从事室外作业应有充分的防寒保暖装备，如防寒服、鞋、帽、手套等。 

7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放射性因素检测 

7.1.1 处置场检测包括常规检测、特殊检测和任务相关检测。 

7.1.2 应制定自主检测计划，包含检测项目、检测场所、检测方法、检测周期和测量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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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检测项目应包含外照射防护检测，α、β 表面污染和放射性气溶胶。 

7.1.4 检测场所应覆盖所有的放射工作区域，所选检测位点应具有代表性。 

7.1.5 γ 射线周围剂量当量率测量时，探测器有效中心点应在人员站立地表面向上 1m 处。 

7.1.6 放射性表面污染的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方法分别按照 GB/T 14056.1－2008 的 4.2 和 4.3 进行。 

7.1.7 放射性气溶胶采样时，采样高度应位于工作人员呼吸带处，采样方法应符合 WS/T 184 的规定。 

7.1.8 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 

非放射性因素检测 

7.2.1 粉尘采样检测点的设置应按照 GBZ 159 执行，监测方法应按照 GBZ/T 192.1 和 GBZ/T 192.2 的

要求执行。 

7.2.2 高温检测方法应按照 GBZ/T 189.7 的要求执行。 

7.2.3 噪声检测方法应按照 GBZ/T 189.8 的要求执行。 

8 职业健康管理 

职业健康监护 

8.1.1 应按要求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8.1.2 职业健康检查项目、周期、职业禁忌证、职业健康档案管理等参照 GBZ 188、GBZ 98 执行。 

职业卫生培训 

8.2.1 应制定职业卫生培训计划，按要求规范开展职业卫生培训。 

8.2.2 应组织放射工作人员参加上岗前和在岗期间放射防护和有关法律法规知识培训，考核合格后方

可参加相应工作。 

8.2.3 现场工作人员在废物包处置操作前宜做好准备工作，进行专项培训或实操练习，增加熟练度和

配合默契度，尽可能减少处置操作时间。 

个人剂量监测 

8.3.1 放射工作人员和进入辐射工作场所短期工作的人员，应按 GBZ 128 的要求进行外照射个人剂量

监测。 

8.3.2 对确认或怀疑人员吸入或摄入了放射性核素时，应按 GBZ 129 的要求进行内照射监测。 

档案管理 

应建立职业卫生管理档案，包括但不限于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档案、职业卫生管理档案、

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案、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劳动者个人职

业健康监护档案，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档案、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情况记录档案。 

承包商管理 

8.5.1 在选择承包商时应对其职业病防护能力进行评估，不得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移给不具备

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 

8.5.2 应与承包商签订职业健康协议，明确规定双方的职业病防治职责，并对承包商职业病防护措施

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其他管理措施 

8.6.1 应制定废物接收准则，具体参照 GB 9132 执行。 

8.6.2 废物包接收时，宜对废物包进行抽样检测，如有废物包的质量记录内容与实物不相符，应适当

提高抽检比例，直至对全部废物包的质量记录内容进行检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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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A  

（资料性） 

处置场处置流程示例 

处置场常规处置流程示例见图A.1。 

 

图 A.1 处置场常规处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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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B  

（资料性） 

处置场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示例 

处置场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示例见表 B.1。 

表 B.1 处置场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示例 

工序 岗位/工种 职业病危害因素 存在环节/设备 

废物包检查 废物检查人员 γ射线、α/β表面污染 
废物包检查（表面剂量率测量、核素组成分析、破

损检查、废物卡片核对） 

废物包登记、接受 
废物接受登记人

员 
γ射线 废物包接受、记录以及废物档案信息管理 

辅助工艺厂房暂存区废

物包吊装 

辅助设施区吊车

操作人员 

γ射线、α/β表面污染、气

溶胶、噪声 
辅助设施区处置容器/转运屏蔽容器装卸操作 

处置单

元废物

码放/阶

段性填

充（2-3

层） 

废物包转运 
废物包运输车辆

操作人员 
γ射线、α/β表面污染 

废物包运输车辆操作，远程控制，废物包进行扫描

检测并自动记录存档 

废物包倒桶 
处置单元叉车操

作人员 

γ射线、α/β表面污染、噪

声 
叉车上的旋转装置实现废物包的倒装操作 

废物包吊装 
处置单元远程数

控吊车操作人员 

γ射线、α/β表面污染、 

噪声 

吊车利用相应吊具对废物包进行定位、吊装、堆码

操作 

处置单元空隙充填 
灌浆人员、平整

人员 

γ射线、α/β表面污染、粉

尘、噪声 
处置单元灌浆、平整；水泥拆袋、搅拌 

钢筋混凝土封盖 
灌浆人员、平整

人员 
γ射线、粉尘 

采用浇注钢筋混凝土盖板、盖板为锥形构筑物。封

盖结束后在处置单元外表面涂刷防水涂料。 

涂刷防水层/挡雨仓房

吊车移动 

涂刷工、仓房移

动工作人员 
γ射线 处置单元涂刷防水层、挡雨仓房吊车移动 

处置场整体覆盖 
灌浆人员、平整

人员 
γ射线、高温、低温 七覆盖、寒冷季节从事室外作业 

处置单元/场关闭 
环境样品取样人

员 
γ、β射线、高温、低温 

处置场及周围环境进行不定期监测、监护；寒冷季

节从事室外作业 

全流程 
冷、热洗衣机房

工作人员 

γ、β射线、α/β表面污

染、噪声 
控制区工作服分类，清洗 

全流程 
辐射防护管理 

人员 

γ、β射线、α/β表面污

染、气溶胶、高低温、

噪声 

辅助设施区控制区出入口管理、废物包全过程剂量

监测、控制 

全流程 
环境样品取样 

人员 

γ、β射线、α/β表面污

染、气溶胶、 

高低温 

处置场日常运行时环境样品取样、保存、跟踪记录

监测结果 

全流程 
设备运行维护 

人员 

γ、β射线、α/β表面污

染、气溶胶、噪声、高

低温 

吊车、正面吊、自动导引车、风机、泵等设备监

测、巡检、维修；寒冷季节从事室外作业 

全流程 
控制系统运行维

护人员 
γ射线 

控制系统、通讯系统、计算机网络等监测、巡检、

维修 

全流程 实体保卫人员 γ射线、高温、低温 
处置场区域日常巡视和安保管理；寒冷季节从事室

外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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